附件2
天目湖之星——科普之星奖学金评选办法

1、 名额设置
在科学普及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在读研究生，可以参评科普之星奖学金。
特优奖:每年1名,奖励金额5万元/人，一次性发放； 
优秀奖:每年3名,奖励金额2万元/人，一次性发放。
注：奖励金额均为税前金额。
2、 申请条件
1. 申请人为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（以下简称“物理所”）在读学生。
2. 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。
3. 科研能力合格，在历次研究生考核中未被评为过“C”或“D”。
4. 申请年度内，完成过以下工作中的一项或多项：
（1） 在物理所微信公众号发表过一篇及以上原创科普文章；
（2） 在物理所各新媒体平台，独立制作或以主创身份（经制作团队的所有成员认可）制作并发布过一个及以上科普视频；
（3） 在所内大型科普活动或所内科普平台运营中，担任主要工作；
（4） 以上述形式参与长三角物理研究中心（以下简称“中心”）科普工作；
（5） 其他相对重要的科普工作。
5. 获得奖励的第二年不可连续申报。
6. [bookmark: _GoBack]奖学金获得者将被纳入中心科普人才库，之后为中心科普工作提供服务和内容。
3、 申请材料
申请者需要提交申请表一份（附件4），并附上相关证明材料。
4、 评审方式
1. 初评
物理所和中心根据申请人所提交的材料，评选出不超过10人进入终评环节。
2. 终评
终评环节由科普之星奖学金专家组进行评审。专家组5到7人，由物理所、中心商议确定。
申请人准备6分钟的PPT汇报，由专家组进行打分，按名次评选出特优奖1名，优秀奖3名。
5、 附则
本规定由物理所和中心共同负责解释。
